
闽卫督函〔2024〕161 号

答复类别：B 类

关于省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第 20242153 号
提案的答复

叶玲委员：

《关于盘活公办教育资源 加快托育服务的提案》（20242153

号）收悉。现答复如下：

一、工作开展情况

近年来，我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决策部署，科学

谋划托育服务体系，不断完善主体多元、服务家庭、优质普惠的

托育服务体系，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托育的需求。

（一）高位推动，规划引领。省委、省政府高度重视全省婴

幼儿照护服务发展，立足群众“幼有所育”服务需求，将千人口

托位数纳入福建“十四五”规划、卫生健康发展专项规划和妇儿

“两纲”任务的重要指标，促进服务能力提质扩容和区域均衡布

局，不断完善主体多元、服务家庭、优质普惠的托育服务体系。

同时，将托育服务、托位建设纳入省政府重点任务事项督查范围，

列入省领导重点工作任务清单，层层传导压力，定期督导推进，

强力推进托育服务发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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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突出重点，普惠先行。坚持将完善普惠托育服务作为

工作重点，鼓励各地因地制宜探索“公建公营、民办公助、托幼

一体、医育结合、企业办托、校企共建、社区普惠”等多种普惠

托育服务发展模式，不断降低家庭生育养育成本。自 2020 年以

来，省委省政府连续四年将普惠托位建设纳入为民办实事项目，

仅省级就投入资金近 3 亿元，建设普惠托位近 5 万个，并建成一

批具有示范效应的婴幼儿照护服务机构。同时，省卫健委、省发

改委等 5 部门下发加快推进普惠托育服务的通知，积极稳妥解决

普惠服务供给、普惠机构收费及认定、医育融合、服务监管等问

题。实施幼儿园托班备案改革，简化幼儿园托班备案手续，备案

材料由 6 种减少到 3 种。

（三）凝聚合力，多方参与。发挥政府引导作用，发改、财

政等部门落实好土地、住房、财政、金融、人才等政策，着眼新

增托位、收托运营、职业技能培训、示范机构创建等方面出台扶

持、优惠措施，推动地方和部门落实责任，建机制，保持续，出

经验。厦门市获评第一批创建国家婴幼儿照护服务示范城市。厦

门、泉州中央财政支持普惠托育服务发展示范项目，国家分别给

予 1 亿元补助支持。厦门市探索实施托育从业人员职业资格准入

制度，在卫生系列职称评审中增设托育相关专业，引导从业人员

专业化发展。

二、下一步工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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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年来，省卫健委会同相关部门在托育服务方面做了一些工

作，取得了一定的成效，但离人民群众的要求还有一定的差距。

特别是您提案中提出的五点建议，我们将立足本职，积极作为，

按照您的建议，极协调相关部门，努力做好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

工作，让人民群众满意。

（一）加强人口出生情况监测。联合相关单位开展我省人口

形势、生育支持政策、托育服务发展研究，持续开展人口家庭发

展动态调查，密切监测人口变动态势和三孩政策实施效果，研判

人口变动趋势，科学预测婴幼儿托位的需求量。

（二）大力发展社区普惠托育服务。指导各地落实省卫健委、

发改委等5部门下发的《关于加快推进普惠托育服务工作的通知》

“到 2025 年,每个设区市至少建成 1 个托育综合服务中心,每个

县（市、区）至少建成 1 个公办托育机构，每个乡镇（街道）力

争建成 1 个社区普惠托育点”的要求，积极发挥国资引领作用，

协同专业机构推动托育服务优质资源下沉到社区，发展社区嵌入

式托育服务，丰富和打造“15 分钟托育圈”，增加普惠优质托育

服务供给。积极争取申报中央预算内投资项目，落实公办托育服

务能力建设项目和普惠托育服务专项行动，支持各地依托社区综

合服务设施拓展社区托育服务，支持有条件的用人单位为职工提

供福利性托育服务，鼓励支持家庭托育点发展，完善婴幼儿照护

设施。

（三）加大普惠托育服务支持力度。指导各地尽快制定公办

和普惠托育机构的认定和收费标准。鼓励引导各地实施托育服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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补助政策，采取入托补贴、发放“入托券”等形式，加大对托育

机构的投入，降低入托费用。目前，厦门、漳州市已经出台了入

托补贴政策，每人每月享受 200—600 元的入托补贴，德化、明

溪、邵武三个县市已经出台“育儿”补贴，取得了较好的效果。

下一步，我们将积极推动各地出台“育儿补贴”和“入托补贴”

等政策，促进普惠托育服务健康发展。同时，按照国家和省有关

纾困扶持政策要求，协调各级政府在房租、用水用电用气、税收、

防疫等方面给予优惠和支持。

（四）加快公办托育服务发展。鼓励支持国有企业兴办普惠

托育服务，进一步扩大公共服务和社会领域国有资本投入，加快

补齐托育等公共服务供给短板。鼓励支持幼儿园在满足 3—6 岁

适龄儿童学前教育需求的基础上开设托育班，招收2至 3岁幼儿。

幼儿园开设托育班，经当地教育部门审查同意后，向原登记、注

册机关申请增加托育服务的业务，并向同级卫生健康部门备案。

（五）加强托育服务人才队伍建设。实施托育机构从业人员

职业能力提升工程，通过线上培育的方式对托育机构从业人员及

负责人进行培训。总结厦门在卫生系列职称评审中增设托育相关

专业，根据学历层次、从业年限、技能等级等评审相应职称级别，

打通高技能人才与专业技术人才职业发展通道的做法，并适时在

全省推广。联合相关部门组织开展全省首届托育机构从业人员技

能大赛，不断提升从业人员队伍素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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感谢对卫生健康事业的关心和支持！

领导署名：杨闽红

联 系 人：李加华

联系电话：0591-87761106

福建省卫生健康委员会

2024 年 6 月 24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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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省政府办公厅，省政协提案委员会。


